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日活動實施計畫

1030117行政會議通過

一、依據：

  (一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北市教秘字第9021856100號函。
  (二)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學校日實施計畫（95/8/23校務會議通過）。

二、目的：

  (一)家長、教育機關、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共同參與學校教育事務。

  (二)發展教師之學習型組織，由教師展現專業規劃能力與作為，推展主動創新之教學。

  (三)藉由彼此互動交流，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。

  (四)因應教育改革趨勢，以符合時代潮流的教育理念，創造優質學習環境。

三、實施日期：103年2月21日星期五晚間18：00 ~ 20：30。6月份八升九年級之學校日資料另提。
四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以班級為單位，全校七、八、九年級全面辦理。

(二)校務說明及多元入學宣導活動：以全校學生家長為主要參加對象，由各處室進行校務報告及多元入學適性輔導說明。
(三)任課教師教學說明：由導師事先徵詢家長意見，邀請教師進行所任教科目之教學說明。
內容包括：課程目標、教學目標、教學計畫、教材內容、教學要求、作業內容、評量方式、成績計算及學生家長應配合事項。

（四）班級經營時間：由導師主持該時段，向家長說明班級經營理念，如聯絡方式、親師配合事項、輔導管教、申訴管道、生活常規、公共服務及班級活動支援事項等。
(五)班級家長會：由班級導師列席並協助班級家長互推一名為主席，進行各項班級事務討論。

(六)社區資源單位宣導：邀請社區資源單位宣導。

五、工作項目及執行進度

	工作項目
	執行單位
	備註

	1.提出學校日活動計畫草案
	輔導室
	

	2.召開推動委員會會議
	
	

	3.任課教師教學說明班級調查
	
	請導師協助調查並回覆輔導組

	4.誤餐及茶水統計
	
	

	5.海報製作及張貼
	
	

	6.擬定家長問卷/邀請函/教師問卷/會議記錄單/活動說明表/
	
	

	7.學校日活動各班資料袋製作彙整
	
	2月全導會議發放

	8.資料彙整及教師、家長建議回覆
	
	各處室協助教師、家長建議回覆

	9.申請及核發服務學生之公共服務時數
	
	

	10.通知教師撰寫102-2教學計畫並彙整
	教務處
	上網公告

	11.協助協調任課教師教學說明
	
	

	12.進行多元入學宣導說明
	
	

	13.彙整各班班級經營計畫
	學務處
	上網公告

	14.學校日當天校園清潔及秩序維護
	
	

	15.協助活動廣播
	
	

	16.協助辦理班級出席率敘獎事宜
	
	

	17.學校場地設施安排
	總務處
	各樓梯間、走廊等公共空間燈光管理

	18.學校門禁管理
	
	各梯間鐵門管理及校園安全協助

	19.發邀請函或電話邀請家長參加


	導師
	

	20.安排各班活動布置
	
	

	21.進行班級經營及教學說明
	
	

	22.協助核發服務學生之榮譽點數及公共服務時數
	
	1.家長出席之學生記榮譽點3點。若家長不克參加而另與導師聯絡者，再由導師給予其子女獎勵，至多記點3點。
2.到校服務之學生可核發公共服務時數3小時。

	23.進行班級任課教師教學說明
	專任教師
	

	24.參與家長座談會之規劃、宣導、準備事宜
	家長會
	

	25.鼓勵全校家長出席
	
	

	26.學校日活動教師補休事宜之辦理
	人事室
	

	27.學校日活動當天教師簽到
	
	

	28.協助推動全校教師參與學校日活動
	教師會
	


六、活動流程
	時間
	主題
	主持人
	地點
	備註

	17：00-18：00
	教師簽到及準備工作
	人事室
	人事室
	

	18：00-19：00
	12年國教暨校務說明會
	校長/

輔導主任主講
	五樓國際會議廳
	1800-1815 校務說明 

1815-1820 服務學習說明 

1820-1840 12年國教適性入學管道說明 

1840-1900 12年國教適性輔導說明

	
	
	教務主任
主講
	三樓閱覽室
	1800-1810生涯E化儀表版說明 

1810-1840 12年國教宣導 

1840-1900 服務學習說明  

	19：00-20：30
	導師班級經營說明及班級家長會
	各班導師
	各班教室
	1. 班級經營理念、教學說明及親師意見交流

2. 家長進行班級家長會

3. 校長帶領主任們至國小參加學校日活動（華江4班、雙園5班、忠義2班、東園5班大理走廊）

	20：30
	活動結束
	
	
	


七、獎勵措施：
1.個人：
（1）請各班導師協助核發參與家長之子女每人記榮譽點數3點。為積極鼓勵雙親共同參與學校相關活動，若雙親共同參與，則該子女每人得記榮譽點數6點。
（2）若家長不克參加而另與導師聯絡者，由導師給予其子女獎勵，至多記點3點。如特殊獎勵情形，另提行政會報討論。
（3）到校服務學生核發公共服務時數3小時。（請登記為「協助學校公共事務」）。
2.班級：輔導室將統計各班家長出席率並請學務處協助核發班級榮譽點數，家長出席率達50％~70%之班級記榮譽點數記3點、70％~90%之班級記榮譽點數6點、90％之班級記榮譽點數9點。
八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學校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

九、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